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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第 7次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史蹟文化景觀審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8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貳、 地點：本府 28樓 2826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于副主任委員玟                           紀錄：楊馥瑄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伍、 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7人，本次會議第 1案應到委員人數 17人、迴避

委員人數 0人、出席委員人數 12人(于副主任委員玟、周委員宗賢、戴

委員寶村、李委員乾朗、詹委員添全、賴委員志彰、王委員惠君、張委

員震鐘、王委員維周、黃委員士娟、王委員淳熙、蘇委員琬絢)，第 2

案應到委員人數 17人、迴避委員人數 0人、出席委員人數 13人(于副

主任委員玟、周委員宗賢、洪委員健榮、戴委員寶村、李委員乾朗、詹

委員添全、賴委員志彰、王委員惠君、張委員震鐘、王委員維周、黃委

員士娟、王委員淳熙、蘇委員琬絢)，2案皆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陸、 業務報告：（略） 

柒、 審議案 

一、 審議案 1－本市歷史建築「猴硐神社鳥居」及「猴硐介壽橋紀念碑

」定著土地範圍確認審議案 

(一) 猴硐神社鳥居定著土地範圍確認審議結果： 

1、 同意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2、 公告事項： 

(1) 名稱：猴硐神社鳥居。 

(2) 種類：牌坊。 

(3) 位置或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523、612、613（

均為部分）地號。 

(4)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 

A、 原公告之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新北市瑞芳區

猴硐段 106地號，面積 5,57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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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正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

面積： 

a. 歷史建築本體：猴硐神社鳥居（石造鳥居），

面積 1.37平方公尺。 

b. 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新北市瑞芳區新

猴硐段 523、612、613（均為部分）地號，面

積 487.94平方公尺。 

(5) 重新公告理由： 

A、 因土地重測地號變更。 

B、 為完整呈現神社所在位置與範圍，經實際測量，

確認相關構造物位置，爰變更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登錄原未納入之土地範圍。 

(6)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7條第 3款規定。 

(7) 本府 100年 2月 18日北府文資字第 1000002545號公

告登錄歷史建築猴硐神社鳥居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

及地號為「猴硐段 106地號，面積 5,570平方公尺」之

部分廢止。 

(二) 猴硐介壽橋紀念碑定著土地範圍確認審議結果： 

1、 同意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2、 公告事項： 

(1) 名稱：猴硐介壽橋紀念碑。 

(2) 種類：碑碣。 

(3) 位置或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613（部分）地號

。 

(4)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 

A、 原公告之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新北市瑞芳區

猴硐段 106地號，面積 5,570平方公尺。 

B、 修正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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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歷史建築本體：猴硐介壽橋紀念碑，面積 1.68

平方公尺。 

b. 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新北市瑞芳區新

猴硐段 613（部分）地號，面積 9.53平方公尺

。 

(5) 重新公告理由： 

A、 因土地重測地號變更。 

B、 基於準確呈現紀念碑所具歷史建築應具有之意義

，經實際測量，爰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6) 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第 7條第 3款規定。 

(7) 本府 100年 2月 18日北府文資字第 1000002618號公

告登錄歷史建築猴硐介壽橋紀念碑所定著土地範圍之

面積及地號為「猴硐段 106地號，面積 5,570平方公尺

」之部分廢止。 

(三) 本案審議委員總人數 17人，應迴避人數 0人，應到人數 17人

，出席委員 12人，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同意變更

」人數 12人，投票結果已達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之規定。 

(四) 決議：同意變更公告。 

二、 審議案 2－本市歷史建築樂生療養院「福壽舍、漁翁舍、榮民餐廳

、新生舍、朝陽舍、雙愛舍、處高舍、玉山舍、新建舍、怡園、反

省室、嘉義舍、主恩舍、澤生舍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計畫案」 

決議：同意備查。 

捌、 散會（下午 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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